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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與廣州汽車集團商貿有限公司

達成戰略合作框架協議
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董事會（「董事會」）欣然

宣布，本集團與廣州汽車集團商貿有限公司（「廣汽商貿」）簽訂了戰略合作框架協議（「協

議」）。廣汽商貿為廣州汽車集團有限公司（「廣汽集團」，一家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上

市之公司（股份編號 : 02238））之附屬公司。根據協議條款，本集團將為廣汽集團 (包括廣汽

豐田汽車有限公司、廣汽本田汽車有限公司、廣州汽車集團乘用車有限公司及廣汽菲克特

亞萊斯勒汽車有限公司（廣州分公司））提供危險廢物回收處理服務。合作協議規定之服務

期限（「合同期」）為從協議簽訂日起計三年。合同期滿前一個月，雙方根據實際情況商定續

期事宜。

董事會認為簽訂上述合同可擴闊本集團的收益基礎，故符合本公司及其股東的整體利益。

承董事會命

中滔環保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徐湛滔

香港，二零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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